
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九届三十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昆药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九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

议的下述议案进行了审查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

公司在保障主营业务经营稳健、资金投向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，运用自有

资金参与本次基金认购，通过所投基金的在投项目，发掘优质项目，完善和提升

公司创新研发平台，持续丰富创新产品管线，推动公司实现战略转型，本次交易

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交

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在

审议上述议案时，公司三位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，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。

因此，同意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。 

 

二、关于为贝克诺顿（浙江）制药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 

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；公司已严格按照《上市规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了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；本次担保

为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履约担保，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，且有利于贝克

诺顿（浙江）制药有限公司的正常开展，符合其长远发展规划，未违反相关法律

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，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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